
102016.1.29 ❘ 星期五 公 告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法院公告
2016年1月29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关于贵州宏跃矿业有限公司1户不良资产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2015年10月22日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
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
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5年2月16日。

联系人：王小姐 联系电话：0571-87163176 邮件地址：wangchenwei@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0571-8716315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2月16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1月29日

序号

1

2

合计

债权名称

贵州宏跃矿业有限公司

所在地

贵州省贵阳市

本金余额

1653503.00

5000000.00

6653503.00

利息余额

1945279.40

2922666.53

4867945.93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人名称及保证担保情况

采矿权抵押，贵阳工投担保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梁章跃连带责任担保

当前资产状况

停业

杭州云大实业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申请人滑照朱诉你单位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劳动争议案（拱劳人仲案字[2016]第043号）已审结。因无法联系你，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
35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裁决如下：被申请人杭州云大实业有限
公司支付申请人滑照朱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8062元，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5日内付清。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
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被申请人如有证据证明本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争议调解仲裁法》第49条第1款规
定情形之一的，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本委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杭州市拱墅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龙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你单位因拖欠工资一案，本委关于2016年1月26日作出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告
知书（杭经开人社监处告字[2016］0001号）。该行政处理告知书的内容如下：你单位拖欠姜合灿等74名工人工资，合计
480652元。我委于2016年1月7日向该单位出具了《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杭经开人社监令字[2016］0008号），
责任你单位于2016年1月16日前付清拖欠员工的工资，你单位逾期未付，拒不执行该改正指令书的内容。你单位（个人）
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之规定。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本行政
机关拟对你单位（个人）给予下列处理：限十五日内支付姜合灿等74名工人工资480652元，并加付50%的赔偿金240326
元，合计720978元。因无法直接送达你单位，特此公告送达。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根据《劳动
保障监察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3号）第十九条之规定，你单位（个人）有权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
日内向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进行陈述和申辩。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杭州萧山新街镇庭美玻璃商行：本委已受理毛彦明、吴光平诉你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等劳动争议案（萧劳仲案字
〔2015〕第1108号）。现依法向你商行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及开庭通知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3月7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一庭（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1558号）开庭审
理。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嘉兴市顶新印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邹建伟）：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孙高成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秀洲劳人仲
案字[2015]第247号）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委秀洲劳人仲案字[2015]第247号仲裁裁决书，请你
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嘉兴市昌盛中路598号秀洲区社会矛盾联合调解中心二楼223室）领取裁决
书，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未起诉
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温州衫友文具礼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绍调）：本委受理申请人朱辉雪与你单位有关补发工资等争议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苍人劳仲案字〔2016〕第0022号仲裁申请书和证据副本、仲裁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仲裁庭组成人员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
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苍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苍南县灵
溪镇河滨东路166号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限你单位自本案开庭之日起5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苍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舟山市申彤大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蒋艳、刘瑜、张永斌、潘涛、徐忠、李聪、周迦宇、王超蒙、夏晨晨、
王艺桦、董华杰、周夏婧、王晓杰、王导、易佳、吴旦妮、胡怡、方高杰、杨春华、周海鹏、张圣洁、刘进、吕杰、王露露、虞寅
宾、胡少璇、钟珊珊、谢城波、林增科、许杰、王筱晗、李知蓉、胡哲玮、俞思思、邓光钦、黄燕、俞姗秀、盛颖、陈静、金研、
柳超玲、张平、张燕、傅吟燕诉你单位关于工资等争议案。因直接和邮寄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仲裁告知书及举证通知书。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1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视为
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3月3日09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舟山市新城海天大道681号行政中心1号楼226室，
电话：2281540）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
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舟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1月29日

仲裁公告

（2015）杭余商初字第2938-1号
刘少武、陈道敏、张超烈、董子里、张方南、董子龙：本院受

理的原告杭州市余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
刘少武、陈道敏、张超烈、董子里、张方南、董子龙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5
月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939-1号

张超烈、刘少武、陈道敏、董子里、张方南、董子龙：本院受理的原
告杭州市余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张超烈、刘少
武、陈道敏、董子里、张方南、董子龙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6年5月5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940-1号

张方南、刘少武、陈道敏、张超烈、董子里、董子龙：本院受理的原
告杭州市余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张方南、刘少
武、陈道敏、张超烈、董子里、董子龙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16年5月5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六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990－1号

杨湘华:本院受理原告张勇诉被告杨湘华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
月11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3146-1号

陈吉龙、陈炜飞、陈伟：本院受理的原告桐乡市鸿建皮毛
制品厂诉被告陈吉龙、陈炜飞、陈伟清算责任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28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3241-1号

陈艳、任太华、梁恩兵：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安源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诉被告陈艳、任太华、梁恩兵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6年5月18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1149-2号

浙江富大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
余杭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诉被告浙江富大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杭
州分公司、浙江富大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1149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187-2号

石华东:原告黄炳道诉被告石华东、蔡卫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18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外初字第56-1号

赖新途、杭州盛大家私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德美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盛大家私制造有限公司、赖
新途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杭余商外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余商初字第1477号

李培淼：本院受理原告姚德明诉被告李培淼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之后的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5月9
日9时由本院余杭法庭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余商初字第1499号

杭州博彩商业展具有限公司、傅伟林:本院受理原告上海
礼世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博彩商业展具有限公司、
傅伟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5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余杭法庭进行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162号

卢道江、刘雪华：本院受理原告安岩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
于2016年5月5日14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庄商初字第412号

何国卫、俞静、赵燕、宋岳强、王玮、董小君：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洋市分社诉被告何国卫、俞静、赵
燕、宋岳强、王玮、董小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
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保全、简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庄商初字第413号

何国卫、俞静、赵燕、宋岳强、王玮、董小君：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洋市分社诉被告何国卫、俞
静、赵燕、宋岳强、王玮、董小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保全、简转
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庄商初字第414号

何国卫、俞静、赵燕、宋岳强、王玮、董小君：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
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洋市分社诉被告何国卫、俞静、赵燕、宋岳强、
王玮、董小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
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保全、简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次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27号

吕奔：本院受理原告戴连波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
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下午14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00097号

周仲明、冯亚利：本院受理原告吴国昌诉被告周仲明、冯
亚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
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点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庄商初字第348号

余姚市宁凯印务有限公司、张奇青：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华伦
纸张经贸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北庄商初字第34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729号

竺彩娣、戴科军：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安邦担保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甬北商初字第7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094号

董朝丰、赖月云：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
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5月5日10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093号

胡光国、叶爱梅：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执法执
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
定于2016年5月5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124号

宁波鑫凯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
江北舒特制冷设备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公司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保全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6
年5月6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1351号

慈溪睿龙五金有限公司、宁波健健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日融贸易有限公司、慈溪市双龙轴承有限公司、虞开
荣、楼一波：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135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477号

於科伟：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理勤与被告於科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案号：（2015）甬东商初字第3477号】，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前登记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代理审判员汪晓原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胡根世、张一华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定于2016年4月20日8时4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968号

赵满凤、蒋银宽：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赵满凤、蒋银宽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296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970号

江军：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江
军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甬东商初字第29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971号

周艳红、奚益春：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周艳红、奚益春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297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
3107号

翁明晖：本院受理原
告沈意素与被告翁明晖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
字第310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841号

宁波江东炜圆贸易有限公司、罗奇华、吕美君、苏亚琴、於
彪、苏亚娣：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宁波江东炜圆贸易有限公司、罗奇华、吕美君、苏亚琴、於
彪、苏亚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84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43号

段妮：本院受理宁波和美置业有限公司诉你方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45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28号

许绍来、李红红：本院受理宁波和美置业有限公司诉你
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4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478号

朱家伏：本院受理原告周君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478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490号

徐君：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49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商初字第1185号

宁波跃达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宁波新恒德置业有限公
司、宁波市镇海跃达置业有限公司、张跃飞、陈林洁、郁能建、
许恩源：本院受理的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
被告宁波跃达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被告宁波新恒德置业有限
公司、被告宁波市镇海跃达置业有限公司、被告张跃飞、被
告陈林洁、被告郁能建、被告许恩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海商
初字第11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商初字第1179号

陈双燕、钱亚军、戴亚宁、宁波福斯特文具有限公司、宁波
凯凯文具有限公司、宁波福兰克塑化有限公司、宁波市民营
企业贷款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香溢德旗典当
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陈双燕、钱亚军、戴亚宁、宁波福斯特文
具有限公司、宁波凯凯文具有限公司、宁波福兰克塑化有限
公司、宁波市民营企业贷款担保有限公司典当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你单位）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海商
初字第11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民四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491号

秦辉：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海西商
初字第49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754号

王嘉祥、宁波海飞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富
尔制衣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嘉祥、宁波海飞机械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7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535号

杨佩琴：本院受理原告柴之孟与被告杨佩琴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商初字第
15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546号

宁波三开木业有限公司、淳登平：本院受理原告东阳市美臣工
贸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27日上午9：45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87号

陈珊珊、乐国忠：本院受理原告叶秀统诉被告陈珊珊、乐
国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诉讼材料，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原告要求陈珊珊归还借款16万元及利息38400元、代理费
5000元，要求乐国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820号

王辉：本院受理原告叶婷婷与被告王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商
初字第18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东民初字第318号

章可辉：本院受理原告刘金豆诉章可辉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告知书、
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应诉材料，
告知举证事项。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
4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钱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慈逍商初字第969号

陆惠芬：本院受理原告龚华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
副本、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诉讼须
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1日8时15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逍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